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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第第第第 33332222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董事會議議事錄次董事會議議事錄次董事會議議事錄次董事會議議事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 106 年 5月 25 日下午 2時 

貳、報告事項：  

一、案由： 第32屆第7次董事會議議事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二、案由： 106年4月檢核業務報告。 

三、案由： 本公司106年4月份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四、案由： 本公司106年5月至12月銀行契約屆期擬續約報告。 

五、案由： 本公司106年4月產業環境變化情形報告。 

六、案由： 本公司轉投資事業105年度營運情形，請備查。 

七、案由： 本公司106年4月份黃豆粗油巨額採購案，請備查。 

八、案由： 環保事業營運中心「委託專業廠商辦理崁頂焚化廠效能修復

工作服務」巨額財物採購案，請備查。 

九、案由： 土地資源委員會提交本公司土地整體利用計畫報告。 

十、案由： 有關本公司總檢核、副總經理及總經理105年度考核報告。 

叁、討論事項：  

一、案由：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提交資產營運處106年 5月份擬土地出售案件1

宗，請核議。 

說明：本案之說明，詳如附表。 

宗號 
單位

別 
土地標示 

面積 

(㎡) 
使用分區 

出售                                        

方式 

1 
雲嘉

區處 

雲林縣虎尾

鎮惠來厝段

1400-5 地號 

1,270.80  
特定農業區

交通用地 

讓售(雲林縣政府為政

府機關，符合本公司土

地出售及被徵收作業要

點 7.2.1.1「買受人為政

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或依法得申請徵收

該土地之需用土地人」

之得讓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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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依土地資源委員會審查決議辦

理。  

二、案由：經營投資委員會審查提交本公司105年度績效獎金總額經核算計新臺

幣5億9,541萬 1,512元，請核議。 

    說明： 

  (一) 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四之(五）規定，

各事業於年度結束後，得就影響決算盈餘之政策因素項目提報本

部審議後，再由各事業自行從嚴核算各項政策因素之影響金額，

並依績效獎金計算方式申算獎金總額，由董事會核定。 

       (二) 有關本公司 105 年度績效獎金政策因素，業奉經濟部 106 年 4

月 17 日經營字第 10603805030 號函核定。 

(三) 本公司提報影響 105 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依經濟部審議

結論「同意或有條件同意認列金額為 14.79 億元」；依審議結論計

算總盈餘為 56.45 億元，較法定預算盈餘 17.11 億元，超出法定

盈餘 39.33 億元(超出法定預算盈餘 229%)，按「經濟部所屬事業

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規定，超出法定盈餘比例 10%以上，可

核發績效獎金為 2.4 月。經申算，本公司 105 年度可核發績效獎

金為 2.4 月，總額為 5億 9,541 萬 1,512 元，合於 105 年度用人

費用限額及決算盈餘可容納額度，符合「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

效獎金實施要點」規定。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依經營投資委員會審查決議通

過。  

三、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提交本公司106-107年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擬委任勤業

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會計師晉銘及賴會計師冠仲，請核議。 

    說明： 

       (一) 本公司「106-107 年度委任會計師財務報告查核簽證及其相關服

務案」係屬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勞務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按「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以公開評選優勝廠商議價方式辦理。 

       (二) 依證券交易法第14-5條規定，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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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另

公司法第20條規定「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準用第29條第1

項規定」，亦即應由董事過半數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擬提請同意委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會計師晉銘及賴

會計師冠仲，擔任本公司106-107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會計師。 

      (三)本案委任契約係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勞務採購契約範本辦

理，契約履行以106-107年度第2季核閱財務報表及106-107年度

查核簽證財務報表為限(含總公司、美國分公司及加拿大分公司)，

契約期滿時，本公司得視業務需要與得標會計師事務所續約1次，

並以108-109年度第2季核閱財務報表及108-109年度查核簽證財

務報表為限。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依審計委員會審查決議通過。  

四、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提交106年度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

任性評估案，請核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9條規定，「本公司應選擇

專業、負責且具獨立性之簽證會計師，定期對公司之財務狀況及

內部控制實施查核。…本公司應定期(至少1年1次)評估聘任會

計師之獨立性。」。      

  (二) 依據會計師法第47條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10號公報，有關

會計師之獨立原則如下： 

1.與委託人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 

2.避免與委託人有任何不適當關係。 

3.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實、公正及獨立性。 

4.執業前二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表，不得查核簽證。 

5.會計師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 

6.不得握有委託人之股份。 

7.不得與委託人有金錢借貸之情事，但與金融業之正常往來

不在此限。 

8.不得與委託人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 

9.不得兼任委託人之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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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得涉及委託人制定決策之管理職能。 

11.不得兼營可能喪失其獨立性之其他事業。 

12.與委任人或其管理階層人員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

二親等內旁系血親之關係者不得簽證。 

13.不得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三)有關會計師之適任性評估，本公司委任之會計師在「是否對國營事

業預算編審程序與結(決)算編造及查核作業有充分瞭解」等5項評

估指標尚無不符。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依審計委員會審查決議通過。 

五、案由：為應業務需要，擬調整人力資源處處長彭明鑑等2人職務如說明，自

106年 6月1日生效，請核議。 

    說明： 

(一) 董事會秘書室主任秘書職務，擬由人力資源處處長彭明鑑（目前兼

任董事會秘書室主任秘書）調任。      

(二) 人力資源處處長職務，擬由高雄分公司經理曾見占調任。 

(三) 彭君現年63歲，嘉義大學管理學系碩士，自民國69年3月1日進

本公司服務迄今已逾37年，歷任小港副產加工廠副廠長、總經理特

別助理、營業處處長、商品行銷事業部執行長、休閒遊憩事業部執

行長及秘書處處長等職。 

(四) 曾君現年56歲，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自民國76年 12月 16

日進本公司服務迄今已逾29年，歷任量販事業部人力資源組經理、

人事處副處長、人力資源處處長及量販事業部執行長等職。   

(五)上揭主管人員異動資格條件查無公司法第30條所定不得充任經理人

之情事。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